不实施检疫准入的动植物产品清单
	序号
	产品类别
	相关产品
	备注

	1
	深加工皮毛制品
	已脱脂或染色的装饰用羽绒羽毛、洗净毛绒、鞣制皮张等
	须符合《关于优化进境非食用动物产品风险级别及检验检疫监管措施的公告》（海关总署2024年第208号公告）要求

	2
	饲料添加剂
	酶制剂、香味剂等
	须符合《关于优化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管措施的公告》（海关总署2025年第257号公告）要求

	3
	竹藤柳草制品
	竹编、藤编、柳编、草编等
	[bookmark: _Ref84919360][bookmark: _Ref84919361][bookmark: _Ref49697158]输出国家或地区主管部门应实施出口前检疫，不带中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[endnoteRef:2]和土壤，并随附植物检疫证书（免于核查植物检疫证书[endnoteRef:3]的除外） [2: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》（网址：http://dzs.customs.gov.cn/dzs/2021-06/05/article_2025121509485453796.html）]  [3:  免于核查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动植物检疫证书的清单（网址：http://dzs.customs.gov.cn/dzs/2022-07/04/article_2025121509485369711.html）] 


	4
	木制品
	胶合板、刨花板、碎料板、油漆木料、木家具等
	

	5
	木材（已在境外加工或实施除害处理）
	原木、锯材等
	进境原木须符合《对进口原木的检疫要求》（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、海关总署、国家林业局、农业部、外经贸部2001年第2号公告）要求

	6
	植物纤维类
	棉花、麻等
	输出国家或地区主管部门应实施出口前检疫，不带中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1和土壤，并随附植物检疫证书

	7
	其他植物产品
	植物源性肥料
	须符合《关于进境植物源性肥料植物检疫要求的公告》（海关总署2025年第185号公告）要求

	
	
	有机栽培介质
	[bookmark: _GoBack]须符合《关于进境有机栽培介质植物检疫要求的公告》（海关总署2024年第210号公告）要求

	
	
	鲜（干）切花、饲用植物粉（大麦、小麦粉除外）、海藻、老椰子等
	输出国家或地区主管部门应实施出口前检疫，不带中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1和土壤，并随附植物检疫证书（免于核查植物检疫证书2的除外）



